
- 1 -

中共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茂职院党〔2023〕50 号

关于公布校级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

作室立项名单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

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

指示精神，推动我校党建质量创优全面提升，根据《关于开展校

级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茂职

院党〔2023〕19 号）要求，经教师党支部自主申报、党委会议审

议通过，确定机电信息系教工党支部、土木工程系教工党支部、

化学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和思政部教工党支部 4个教师党支部为校

级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创建单位。现予以公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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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作如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加强培育，引领带动质量提升

各立项党支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按计划、分步骤

组织实施创建工作，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要及时总结挖掘，

宣传推广经验和创建成效，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经验做法推广出去，

进一步引领带动学校党建工作质量整体提升，为学院成功创建省

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
二、加强管理，推进取得建设成效

校级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期限为（2023

年 11 月-2026 年 5 月）。各立项党支部要以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

相结合的方式，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及时总结、推广经

验和成果，确保创建取得成效。党委将开展创建期中评估和期满

验收，未通过期中评估的将停止拨付经费，期满验收不通过的将

予以通报，并取消立项。

三、加强支持，确保培育创建有保障

党委将给立项党支部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各党总支要结合

实际，为“双带头人”工作室创建提供相关场地、人员、资源等

方面支持，并加强对资金的管理使用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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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级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

立项名单

中国共产党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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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级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

记工作室立项名单

1.机电信息系教工党支部

2.土木工程系教工党支部

3.化学工程系教工党支部

4.思政部教工党支部

（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9日印发


